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补助对象  申领手续 申请期限 

①住民税非课税家庭 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作为本市居民登

记在册，且令和 5 年度、即 2023 财年

（2022 年 1 月 1 日～12 月 31 日）免征

住民税的家庭 相关部门会向列为补助对象的家庭寄送 

通知。 

有些家庭可能会因故不在寄送名单中。 

遇到这种情况，麻烦联系一下呼叫中心。 
2024 年 5 月 10 日

（周五） 

邮戳有效 

②住民税只缴纳均等分摊部分的课税家庭 

  截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作为本市居民

登记在册，且令和 5 年度、即 2023 财年

（2022 年 1 月 1 日～12 月 31 日）的住

民税只缴纳均等分摊部分的课税家庭 

③家计骤变家庭 

  截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作为本市居民

登记在册，在 2023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

收入意外减少，所有家庭成员都相当于免

征住民税状态的家庭 

 
需自己提出申请。 

空白申请书可以通过市政府官网、呼叫中心、

各区政府的申请支持窗口取得。 

相关部门会向列为补助对象的家庭寄送 

通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询问 

【物价高涨对应重点支援补助金呼叫中心】 ※英语、中文、朝鲜语（韩语）等对应 

受理时间  9:00～17:00（包括周六、周日、节假日）    

电话 0120－800－447 FAX 0120－409－328 

【物价高涨对应重点支援补助金申请支持窗口（各区政府内）】2 月 5 日(周一)～5 月 10 日(周五） 

 受理时间 9:00～17:00（周六、周日、节假日除外) 

向非课税家庭等每户发放 7 万日元补助金 

（住民税只缴纳均等分摊部分的课税家庭每户 10 万日元） 

■发放额 

①③每户 7 万日元 

② 每户 10 万日元 

如果你的家庭符合以下任一情况，则不属于补助发放对象。 

・所有家庭成员均为其他令和 5 年度（2023 财年）住民税课税者亲属等的抚养对象 

・家庭成员中有人适用租税条约的免税制度而免征了住民税 

（※住民税“只缴纳均等分摊部分的课税家庭”，其“所得比例部分的住民税”是非课税的。） 

・已在其他市区町村领取了同样宗旨的补助金 

物价高涨对应重点支援补助金，是支援住民税非课税家庭、住民税只缴纳均等分摊部分的课税家庭以及家计骤变（收

入减少）家庭的新补助金。 


